
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 

2019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办法 

依据《天津大学 2019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》，结合微电

子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 2019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办法如下： 

一、适用对象 

本办法适用于 2019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微电子学

院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考生。 

2019年，我院招收先进制造领域（代码 085272）工程博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。 

二、申请条件 

（一）基本要求：符合《天津大学 2019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

生简章》规定的报名条件。 

（二）申请材料 

1.《天津大学 2019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》中规定的需

要提交的材料。 

2.学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

往届生提供硕士学位论文全文，应届生提供硕士学位论文进展状

况及主要成果介绍，随申请材料转化为同一个 PDF 文件上传报名系

统。 

三、学习年限及学费 

我院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 年，学费每年 10400 元，且最

终以天津市批复标准为准。 

四、资格审查 

学院成立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申请材料初审小组（成员

由不少于 5人的博士生导师组成）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

并对申请者的专业知识、培养潜质、综合素质等能力进行评价。通过

申请者的学习经历、学业成绩、学位论文、外语水平、参与科研、发

表论文、出版专著、申请专利、获得科技奖励、参与科研项目情况、

研究计划和专家推荐意见等做出综合评价。通过资格审查并导师确定

同意后可进入多元考核环节。 

五、多元考核方案 

（一）外国语考核办法 

考生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，即可认定为外国语考核通过。 



1.托福成绩 80分及以上； 

2.雅思成绩 6分及以上； 

3.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425分及以上； 

4.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综合素质与能力考核环节中口语测试合

格。 

注： 

①外国语考核结果只作为参考分，不计入最后总成绩。 

②学院不招收小语种考生。  

（二）心理测试考核办法 

考生进行 10分钟的心理测试。 

注：心理测试结果只作为参考分，不计入最后总成绩。 

（三）综合考核办法 

学院成立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专家小组，成员由学

院的博士生导师组成，小组成员不少于 5人，设秘书 1人。综合考核

分专业考核（专业基础测试与专业综合测试）和综合素质与能力考核

两个阶段进行，各阶段均采用面试方式。 

1.专业考核 

①考生通过 PPT进行展示（内容包括：个人基本情况介绍；硕士

期间的研究成果；参与工程理论和实践项目或解决工程问题情况或进

行工程技术创新的情况等），专家问答。 

②PPT展示时间 10-15分钟，专家问答时间不少于 10分钟。 

③面试小组成员根据面试情况对每位考生进行无记名打分，考生

专业基础成绩、专业综合成绩为所有面试小组成员打分去除一个最高

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值。 

④专业成绩的计算办法 

考生专业成绩=专业基础成绩*50%+专业综合成绩*50% 

⑤依据考生报名情况及专业成绩划设分数线，分数线以上考生可

进入综合素质与能力考核环节。 

2.综合素质与能力考核 

①考生通过 PPT进行展示（内容包括：应含致力于研究的科学或

工程问题、已有基础、基本思路、研究方法、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以

及预期目标等），专家问答。 

②PPT展示时间 10-15分钟，专家问答时间不少于 10分钟。 

③面试小组成员根据面试情况对每位考生进行无记名打分，考生



综合素质与能力成绩为所有面试小组成员打分去除一个最高分和一

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值。 

（四）总成绩的计算办法 

考生总成绩=专业基础成绩*25%+专业综合成绩*25%+综合素质与

能力成绩*50% 

注：专业基础成绩、专业综合成绩及综合素质与能力成绩均为百

分制。 

（五）咨询电话：022-27405716     联系人：张珊 

六、录取办法 

1.录取方式：报考导师志愿优先，依照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录

取（总成绩相同的考生，按综合素质与能力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录取）。 

2.专业基础、专业综合和综合素质与能力各部分成绩低于 60分

视为不及格，不及格的考生不予录取。 

3.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，当第一志愿导师不能录取时，可以按照

考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原则进行调剂。 

七、 监督机制 

（一）申诉机制 

工程博士招生工作遵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进行，综合考核环

节有校院两级监察小组、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学生监督小组，对工

程博士专业学位的招生选拔进行全过程监察督导。考核结束后学院网

站将公示拟录取名单，凡对招生过程有异议的考生可以在五个工作日

内向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提交书面材料。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收到书面材

料后，将对申诉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核实，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复

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。 

（二）申诉渠道 

1.申诉电话：022-27405716 

2.申诉邮箱：zhangshan@tju.edu.cn 

3.申诉纸质材料邮寄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号天津大学

26楼 D区 213室 微电子学院研究生教务收，邮编：300072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1.博士生招生过程中的时间安排、注意事项、名单等会在微电子

学院网站（http://sme.tju.edu.cn/）公布（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），

请考生随时关注。 

2. 面向国家重点行业、领域以及创新型企业以项目制方式招收



攻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培养模式以企业与天津大学签署协议

为准，招生计划单列。 

3. 如发现考生申请材料有造假行为，不论何时，立即取消其报

考或学习资格。 

4. 招生导师有违反招生纪律者，核减直至取消其下两个年度招

生名额。 

5.本办法由微电子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微电子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
 


